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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課 --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

「基督復臨安息日會」（Seventh-day Adventist），簡稱為安息日會。該組織於 1863 年成立，

多年來自視為「餘民教會」（啟 14：3 所指的十四萬四千人）。 i 

（一）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歷史背景 

（1）初

期歷史

背景

（1816-1

844 年）ii 

在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成立前，1816 年，美國一位浸信會傳道人    威廉米勒（William 

Mille, 1782- 1849 年）、海姆士（Joshua V. Himes, 1805 - 1895 年）及一班基督徒

對復臨（基督再來）的道理開始產生興趣。 

1831 年，米勒開始预言耶穌復臨（再來）的日期。他根據（但 8：14）及（但 9：24-27）

再加上（拉 7：11-26）等經文來計算，認為「基督要在 1843 年 3 月 21 日至 1844

年 3 月 21 日之間復臨」。 

1842 年米勒出版《時兆》雜誌，傳講“末世的預言”，有些人因此變賣財物，放下

工作，等候主回來。 

在 1844 年的春季基督並沒有來到，結果當然大失所望，稱謂「第一次大失望」。其

中一位領袖認為還要等七個月，把「那日子」推遲到 1844 年 10 月 22 日。到了

1844 年秋天，基督仍然沒有復臨，他們再次經歷一個大失望，後來稱這日為「巨

大失望」。自此，有許多人離開了教會。威廉米勒亦承認自己的錯誤，並離開

了教會和這運動。 

他們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，就是胡亂計算日子，僭越神的權柄，主耶穌曾多次強調

說，「但那日子，那時辰，沒有人知道，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

惟獨父知道。」（太 24：36；可 13：32） 

（2）成

形時期

（1844-1

865 年） 

在「巨大失望」之後，米勒的復臨運動瓦解了，只剩下一小撮死心不息的附從者。

其中一人名叫愛德生（Hiram Edson），他聲稱在「巨大失望」的次日獲得上帝

直接的啟示，宣佈基督確實臨在了，不是到地上，而是進入了「天上的至聖所」。

這是一種自圓其說的見解，後來這見解發展成為安息日會「查案審判」的教義。 

1846 年，一位退休船長貝茲．約瑟（Joseph Bates）根據（創 2：1-3；出 20：8），

主張要遵守安息日才合律法的要求。同時，懷愛倫太太說自己曾被接升天，見

十誡中第四條誡命有特別的光圈，因此強調必須遵守安息日 - 星期六做禮拜。

並且說（啟 14：9-12）中所說的獸是教皇，教皇把安息日改為主日，因此凡守

主日的就是拜那獸的人。更進一步說，他們就是那些遵守上帝誡命的「餘民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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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」---天上的 14 萬 4 千人。 

    此外，曾與米勒同工的費治（Charles Fitch）、斯喬治（George Storrs）把人死後靈

魂「毫無知覺」的教義滲入「安息日會」的信仰中，使「安息日會」與主流教

會的信仰差別更大。 

    後來，懷愛倫太太（1827-1915）把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各種教義結合起來。她聲稱

具有先知的「預言之靈」。憑着她早期所見的「異象」（23 年內曾見過超過二

百個異象），加上她對健康生活的推動，被稱為“女先知”。 

直到（1863 年）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在美國密西根州正式成立，懷愛倫太太成為安息

日會的領導人。1903 年安息日會總部遷至首都華盛頓，1989 年遷到馬里蘭州。 

    它的全球組織由全球總會（General Conference）統管，轄下分為分會、聯合會和地

方區會。今日的安息會依然堅持“總議會的裁判，是神所認定最高的權力機關

在地球上，這機關行使獨立和秘密裁決是不一定要被監管，但是一定要聽取”。 

（二）錯誤的教義 

以下列舉一些安息日會的錯誤教義，包括：查案審判，天上至聖所，預言之靈，救贖觀，    死

人無知覺，地獄毀滅觀等。 

關於「查

案審判」

及「天上

至聖所」 

 

「查案審判」的教義並不是聖經所教導的。這教條的開始是 1844 年的「巨大失望」

之後，其中一位領袖聲稱在「巨大失望」的次日獲得上帝直接的啟示，宣佈基

督確實臨在了，不是到地上，而是進入了「天上的至聖所」。同時，聲稱是從

1844 年 10 月 22 日，並從上帝的家開始審判。基督要根據案卷，按行為施行審

判，何時認罪，何時就塗抹他的罪。蒙赦免後，凡有罪未承認的人，他的名字

就從生命冊上被除去。 

雖然現今，他們的牧師沒有公開宣講這教義，但是在教導時，卻是要求他們的信徒

要時常審察自己的行為，戰戰兢兢的過活，因為一犯罪就會立刻受到主耶穌在

「天上至聖所」的審判。 

根據聖經一貫的教導，信主的人，罪得赦免，已經得救，不必再受「定罪的審判」

（約 5：24；來 1：3）。因為，基督已經在十字架上一次獻上除去我們所有的

罪，我們藉着基督，順着聖靈，必能過得勝的生活。「查案審判」是貶低了主

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完備救贖。 

「天上至聖所」– 安息日會教導說基督升天後，就去服侍天上之聖所，而地上（耶

路撒冷）之前的聖所，只是天上聖所的影兒。安息日會教導說基督 1844 年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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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聖所中至聖所部份，進行潔淨聖所工作，實現了贖罪節所預表的事情。 

關於「守

安息日」

及「餘民

教會」 

「安息日會」的一位退休船長根據（創 2：1-3；出 20：8）所提出的第七日安息日

（即從星期五日落至星期六日落）為聖日，並得懷愛倫太太的支持，主張要遵

守安息日才合律法，並且說（啟 14：9-12）中所說的獸是教皇，教皇把安息日

改為主日，因此凡守主日的就是拜那獸的人。更進一步說，他們就是那些遵守

上帝誡命的「餘民教會」---天上的 14 萬 4 千人。 

    此外，把人死後靈魂「毫無知覺」，和靈魂可死可滅等的教義，滲入「安息日會」

的信仰中。使「安息日會」與主流教會的信仰差別更大。 

守安息日的行為是回歸遵守舊約的律法。新約聖經清楚說明，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

復活，祂將自己一次獻上作為挽回祭，從今以後我們不再在舊約的律法之下，

仍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，並有聖靈的同在。安息日是紀念神的創造，而主日是

紀念主耶穌為我們的罪，受苦、受死、復活，使我們可以因信得稱義、得重生。     

關於「預

言之靈」 

安息日會的領袖自認有「預言之靈」的恩賜，私自預言主再來的日子，也說基督已

降臨在天上。這些都是僭越了上帝的權柄（徒 1：7）。 

例子：懷愛倫太太聲稱具有先知的「預言之靈」。（23 年內曾見過超過二百個異象，

包括「天上至聖所」、「安息日」和「安息日會」是「餘民教會」等看法。    她

的著作，在「安息日會」的神學討論中，被引用得最多。 

關於 

聖經 

安息日會稱聖經為“大光”，懷愛倫太太的著作「預言之靈」為“小光”。他們雖

然尊重聖經，和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權威是聖經，但更尊重懷愛倫太太的“啟示”

「預言之靈」。雖然「安息日會」一再表示《聖經》是真理之來源的決定性，但

當問及會不會把懷愛倫的言論放在聖經之上呢？根據一般的觀察和研究，確有

不少「安息日會」的人把懷愛倫太太奉為神明。 

「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，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。」（羅 10：17）。神的道是有功

效的，能辨明一切（來 4：12）。 

關於 

救恩 

他們曾經主張不守安息日就不得救，但現在已修正了這個錯誤。 

他們對基督贖罪的看法有自相矛盾，一方面認為基督的代贖是足夠的，另一方面又

加上“調查審判”和“將罪歸給撒但”的教條。 

從他們的教導來看，主耶穌贖罪的工夫並未在十字架上完成，原因是他們把赦罪和

除罪作了區別。他們認為當一個人悔改相信時，他的罪是被赦免了，但還沒有

被塗抺。那些“被赦免的”罪，仍然記錄在天上的聖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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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自基督在 1844 年進入天上的聖所後，祂便開始進行“調查審判”，以信徒一

生的表現來決定誰可復活。這時，蒙接納的信徒的罪債被撤銷，最後基督把他

們的罪歸給撒但，而撒但要負起使別人犯罪的一切罪孽，擔負最後的刑罰。 

同時，他們的信仰混合了律法主義，既相信人靠恩典得救，卻又要因行為蒙保守。

因為他們相信，人接受基督之後所犯的罪，仍有可能使神撤銷祂的赦免。這意

味着信徒沒有得救的把握，必須靠行為、靠守律法，才可能得救。 

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」（羅 1：16）；沒有人能靠律法稱義（羅 3：

19-28；加 2：16，3：1-3、23-26）。 

關於二

十八條

基本 

信仰 

安息日會的信條在歷史上曾發生多次重大變動，所以，很難用固定的定義描述該組

織。 

就目前他們設有二十八條基本信仰，但如果詳細研究米勒在 1842 年，提出的十六條

信條和現在的也有很大的差異。 

預言 

主再來 

他們曾經二次推算基督再臨的日子。 

「但那日子，那時辰，沒有人知道，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惟獨父

知道。」（太 24：36；可 13：32） 

死者的

狀態 

他們相信死亡是不自覺的睡眠，主張“靈魂沉睡說”。 

關於 

地獄 

他們否定地獄與永刑，他們認為由於神的愛，邪惡者不會遭受永恆的痛苦、永恆的

地獄刑罰。認為人復活後，經過審判，罪惡者會被投入硫磺火湖中永久消滅。 

聖經清楚說，人死後下到陰間且有知覺（路 16：19-24） 

不信的人和魔鬼接受永火的刑罰（太 18：8，25：41；猶 7）。 

死後審

判見解 

人死後要接受審判，以判定是否得聖經中的「第一次復活」（即信徒的復活）。 

「第二次復活」（即不義之人的復活）則要等到基督與聖徒在天上施行統治一千年之

後才發生。 

基督與

撒但之

間的大

爭執 

安息日會相信，人類有介入基督與撒但之間的大爭執。 

這是個對於罪惡之起源的獨特理解觀點，他們說罪惡的來源是由一位天使（路西法）

在天堂自高自大，並且背叛上帝的律法。 

其他 安息日會仍然遵從舊約有關不潔動物的飲食規定。 

輕視了罪和審判的嚴重性，降低了救恩的寶貴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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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愛倫太太的著作在教會的地位問題，以及自我獨尊的態度等問題。 

（三）刊物和廣播電台 

出版物 - 《時兆月報》（Signs of the Times） 

廣播電台 – 復臨信徒世界廣播電台（Adventist World Radio，縮寫為：AWR）始創於 1971

年。他們的中文廣播是“希望之聲”（Voice of Hope）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i 參考：何克滿博士，《復臨安息日會的內幕》郭鳳卓譯，台北市：真道之聲出版社，1990。 

ii
 參考：互聯網 - 維基百科：自由的百科全書 –復臨安息日會 
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F%BA%E7%9D%A3%E5%BE%A9%E8%87%A8%E5%AE
%89%E6%81%AF%E6%97%A5%E6%9C%8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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